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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本行」）董事會公佈本行建議發行無投票權優先股以

增大本行之股本。優先股之詳細條款及細則仍在審議中，詳情會於稍後公佈。本行之

大股東，富邦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局亦已於台灣公佈彼已批准認購本行建議

發行之優先股。 

本公告是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條之一般披露責任而作

出。本公佈僅供參考，並不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行證券之邀請或建議。 

 
 

承董事會命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趙玉貞  
公司秘書 

 
 

香港，二零零八年十月十六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行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李晉頤（董事總經理兼行政總裁）、張明遠、葉強華；
非執行董事蔡明興（主席）、蔡明忠（副主席）、龔天行、張果軍；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甘禮傑、曾國
泰、石宏。  
 


